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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取消個別子議案之公告

茲提述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9年11月15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
容有關本公司將於2019年12月31日召開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審
議，其中包括，有關重選第七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決議案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公佈，監事會於2019年12月12日收到劉好先生來函，劉好先生因臨近退休年
齡，經慎重考慮，決定不再參加本公司第七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選舉。劉好先生將繼
續擔任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的監事和監事會主席，直至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任期結束。
劉好先生確認，彼與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，且並無有關其辭任非職工監事候選人的
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注意。

為此，監事會於2019年12月13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取消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
大會個別子議案的議案》，決定取消原提交到臨時股東大會審議的《有關重選第七屆監
事會非職工監事的決議案》的子議案 —《重選劉好先生為本公司非職工監事》（「該項子
議案」）。取消該項子議案的原因、程序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》、本公司《章程》
和《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》的相關規定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1月15日之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通告（「該通告」）。基
於上述原因，本公司撤回該通告中的該項子議案，不將該項決議案提交臨時股東大會審
議。除取消該項子議案及第2項決議案中其他子議案的序號相應調整外，該通告中的其
他內容將維持不變。

其他決議案的內容亦將維持不變，並將如常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。若股東已經依據代
表委任表格上列印的指示填妥並交回，該等代表委任表格仍然有效，惟不會就上述已被
取消的該項子議案計入票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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